关于印发《东至县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
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农机发〔2023〕5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皖农机函〔2025〕83号)文件精神，围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高质量服务农业生产，着力提升全县农机社会化服务和抗灾救灾应急能力，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现将《东至县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和《东至县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遴选方案》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东至县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2、东至县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遴选方案。
东至县农业农村局          
                               2026年4月7日

附件1：
东至县2026年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
中心建设实施方案
为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农机发〔2023〕5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皖农机函〔2025〕83号)文件精神，根据《安徽省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围绕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高质量服务农业生产和着力提升抗灾救灾能力，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结合我县农业生产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建设目标
2026年重点从全县已经建好的水稻育插秧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和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中遴选建设1个制度健全、功能完善、运行规范、指挥高效的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具体实施中，实施主体原则上2026年新增投入不低于150万元,切实提升我县农机社会化服务水平和应急防灾救灾能力，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二、建设内容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应具备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场所规模和基础设施，应设置全程机械化、育秧、烘干、加工、仓储等功能区块，分区明确、相对独立，能够满足业务需求。应配优、配齐、配强“平急两用”农机装备和加装北斗定位、作业监测等智能化装备，提高常态化农机作业和应急作业服务能力。
(一)完善基础设施。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选址应交通便利，临近主要公路或田间道路，便于农机转运和作业调度。同时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农业设施用地管理要求，靠近服务区域的农业主产区，服务半径覆盖周边主要乡镇。具备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场所规模，占地面积不小于8亩。应建有农机具存放及设施用房，库棚为钢架结构或砖混结构，地面硬化处理，配备通风、消防设施，面积不低于1000㎡，建有能够满足业务需求的育秧、烘干、加工、仓储、维修车间和培训场地等基础设施。
(二)优化农机装备。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应配备与当地农业生产需求相匹配的农业机械，应满足生产、应急作业需要，服务覆盖耕、种、管、收、烘、秸秆处理和农产品加工等作业环节，数量不少于 40 台（套）。其中插秧机械要达到10台(套)以上；育秧流水线不少于2条；以循环式为核心设备的烘干机批处理量不低于150吨,连续式为核心设备的烘干塔批处理量不低于600吨，仓储容量不低于5000吨；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农用水泵、铲车等抢收抢种“平急两用”的应急救灾机具15台套以上。同时拖拉机、种植机械、收获机械、植保机械等主要机具应安装信息化作业监测终端，实现远程监控和指挥调度。
(三)扩大服务面积。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可根据实际生产和农业应急救灾需要，为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机械化作业服务、集中育苗（秧）服务、烘干服务、农资配送和农产品回收加工服务，全年农机服务总作业面积累计不小于3万亩。其中开展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短板”作业环节的服务面积不少于1万亩。
(四)强化安全生产。应建立设备操作、安全管理、学习培训等制度，完善安全和消防设备，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管理人员应具备农业机械化相关专业知识与服务经验，熟悉农业政策和市场运营；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应持有农机驾驶证或操作证，熟练掌握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维修人员应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熟悉农机装备的维修技术。应定期对农机装备进行安全检验和维护，遵守安全作业规范，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
三、建设要求
(一)建设工期。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项目建设工期于2026年11月15日前完工。
(二)组织验收。省级区域农机服务中心承建单位提出验收申请后，由县农业农村局、县财政局联合进行验收。验收主要内容为方案中建设内容,对验收合格的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出具验收合格意见书。
四、建设资金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按照“建前遴选、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进行。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26年省财政现代农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皖财农〔2025〕1482 号文件实施要求，对验收合格的建设主体给予50万元资金奖补。
五、服务功能保障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必须具备“平战结合”服务功能，平时开展社会化服务，受灾时能够开展应急救灾作业服务。
(一)常态化服务。推行“以平养战”机制，平时为各类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提供高质量农机作业、开展农业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要把服务小农户放在突出位置，特别是为“小散偏”地块及时提供机械化生产服务，着力解决当地农民迫切需要和农业生产关键短板环节机械化问题。在为所在区域乡镇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基础上积极开展跨区作业服务。
(二)应急救灾服务。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应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明确应急处置流程、责任分工，确保应急响应及时。应建立“平急两用”农机服务队伍，储备应急维修工具和物资，遭遇突发异常气候、特殊事件时服从调度，参与救灾抢险工作。发生灾害时，优先服从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调度，及时开展应急救灾。同时根据不同作物、不同环节、不同灾种应急救灾需要，及时开展干旱抢浇、农田水抢排、倒伏作物抢收、湿粮抢烘、灾后抢种等本地农机救灾作业及应急救灾跨区支援服务。





















附件2：
东至县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
遴选方案

农业机械化是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抓手和基础支撑，区域性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是提升农业机械组织化、专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重要形式，是农业生产抗灾救灾的主力军。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快培育区域农机服务中心的指导意见》(农机发〔2023〕5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做好2025年度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工作的通知》(皖农机函〔2025〕83号)文件要求，现结合我县农业生产实际，特制定本遴选方案。
一、申报条件
（一）基本条件。
1、依法设立。建设主体应为省内依法登记注册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农民（农机）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且依法登记注册时间满2年以上。
2、运行规范。应有固定场所，农业基础设施用地应符合规定或场地租赁期持续稳定。建设主体应开设独立的银行账号，按规定开展会计核算，建有完善的内部管理、设备操作、作业安全、学习培训等相关规章制度。
3、遵纪守法。建设或运营主体应具备农机作业及农业生产服务从业经验，具备良好社会信用，无违法违规行为发生。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诚信经营，在全国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未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二）选址布局。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选址应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交通便利，临近主要公路或田间道路，便于农机转运和作业调度；二是地势平坦，地质条件稳定，避开低洼易涝区和生态保护区；三是靠近服务区域的农业主产区，服务半径覆盖周边主要乡镇；四是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农业设施用地管理要求。
（三）基础设施。
1、应有固定场所，农业基础设施用地应符合规定或场地租赁期持续稳定。具备与服务功能相适应的场所规模，占地面积不小于8亩；
2、应建有农机具存放及设施用房，机库棚面积不低于1000㎡，并符合农机具库棚建设的相关要求；
[bookmark: OLE_LINK10]3、应建有维修车间，并配备电焊机、气泵、切割机及必须的农业机械维修设备；
4、应建有烘干中心，能提供统一的粮油烘干服务。烘干中心应设有烘前处理区、烘干作业区和烘后暂存区并满足以下要求：
烘前处理区包括地磅、露天晒场、原粮处理运输区等；
烘干作业区包括循环式烘干机房或连续式烘干塔主体，以及配电房、热风炉、燃料库、工具房、除尘间（循环式）等生产服务用房；烘干能力应满足循环式烘干机批处理量不小于150吨，连续式烘干塔批处理量不小于600 吨。
[bookmark: OLE_LINK17]烘后暂存区包括存放库房等，存放库房应为封闭式砖混、砖木或钢结构，采光、通风条件良好，同时具备防火、除尘功能且仓储容量不低于5000吨。
5、应建有育秧播种车间和标准化育秧大棚，播种车间面积不低于300㎡，标准化育秧大棚面积不低于3000㎡。
6、应建有标准化培训教室，添置必备的电脑、投影仪和培训桌椅等培训设施设备。
7、应建有独立的农资存放区，可为小农户和农业经营组织提供农资产品配送和回收利用服务。
（四）农业机械装备。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应配备与当地农业生产需求相匹配的农业机械，应满足生产、应急作业需要，服务覆盖耕、种、管、收、烘、秸秆处理和农产品加工等作业环节，数量不少于 40 台（套）。其中插秧机械要达到10台(套)以上；育秧流水线不少于2条；因地制宜合理配置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烘干机、播种机、植保无人机、农用水泵、铲车等抢收抢种“平急两用”的应急救灾机具达15台套以上。同时拖拉机、种植机械、收获机械、植保机械等主要机具应安装信息化作业监测终端，实现远程监控和指挥调度。
（五）服务能力。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可根据实际生产和农业应急救灾需要，为农户和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机械化作业服务、集中育苗（秧）服务、烘干服务、农资配送和农产品回收加工服务，全年农机服务总作业面积累计不小于3万亩。其中开展水稻机械化育插秧等“短板”作业环节的服务面积不少于1万亩。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必须具备“平战结合”服务功能，平时开展社会化服务，受灾时能够开展应急救灾作业服务。应建立“平急两用”农机服务队伍，储备应急维修工具和物资，遭遇突发异常气候、特殊事件时优先服从各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调度，及时开展应急救灾。
（六）安全生产。
应建立设备操作、安全管理、学习培训等制度，完善安全和消防设备，定期组织开展安全教育和培训。管理人员应具备农业机械化相关专业知识与服务经验，熟悉农业政策和市场运营；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应持有农机驾驶证或操作证，熟练掌握农业机械操作技术；维修人员应取得相应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熟悉农机装备的维修技术。应严格遵守安全作业规范，落实安全措施，确保安全生产。近三年，未发生农机安全事故。
二、遴选程序
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按照“建前遴选、建成验收、先建后补”的原则进行。
（一）发布公告。县农业农村局发布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实施方案和遴选方案，公开条件、程序和要求。
（二）组织申报。本方案下发后，各乡镇要及时引导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申报。自愿参与申报的实施主体应在规定时间内向所在乡镇提交《2026年度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推荐表》，并提交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申报条件中的相关材料。申报主体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负责，并承担法律责任。申请受理截止时间为2026年4月24日，逾期视为自动放弃。
（三）确定主体。县农业农村部门按照本遴选方案要求，对各乡镇推荐的实施主体，组织农机农艺技术专家进行公平、公开、公正评审，并对申报主体的申请条件、申请建设内容等情况进行现场核验。重点从全县已经建好的水稻育插秧中心、粮食烘干中心和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中择优确定1名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作为该项目建设实施主体。
（四）审核公示。县农业农村部门对拟确定的项目实施主体，在县政府网站，并同时在实施主体所在乡镇政府、村民委员会信息公开栏内公示5个工作日，接受社会和群众监督。
（五）自主建设。被确定的实施主体按照实施方案要求，精心组织谋划，自主开展项目建设，同时承担项目安全建设运营的主体责任。实施主体要加强档案管理，对照项目实施要求，留存购买农机装备、基础设施建设的发票清单和建设合同等相关资料，以及建前、建中和建后等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影像资料，以备后续审核验收。



附件：东至县2026年度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推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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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至县2026年度省级区域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建设项目推荐表

	所在区域
	主体情况

	乡镇
	村（居）
	服务中心名称
	联系人
	联系方式
	总占地面积（亩）
	机库棚面积（㎡）
	大中型机具保有量/育插秧机械保有量(台）
	烘干形式及批处理量（吨）
	烘干仓储容量（吨）
	社会化服务作业面积/水稻机械化育插秧服务面积（万亩）
	“平急两用”的应急救灾机具数量（台）
	带动小农户数量（个）

	
	
	
	
	
	
	
	
	
	
	
	
	

	一、基本情况
（一）介绍服务主体的发展历程、取得的主要成绩及相关荣誉；
（二）介绍装备、设施以及开展作业服务等情况。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详细介绍主要开展的工作内容，包括模式创新、政策扶持、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等）。
[bookmark: _GoBack]三、主体的2026年建设计划，特别是打算如何提升应急救灾能力。


	所在村（居）推荐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所在乡镇推荐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县农业农村部门审核意见（盖章）：


                            年   月   日




